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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381破 12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豪特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豪特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豪特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
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 释》第 五 百 一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征 得 申 请 执 行 人 池 锦 光 的 同
意 ，将 本 案 移 送 破 产 审 查 ，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 裁 定 受 理 豪 特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并 于
2019 年 1 月 7 日 指 定 浙 江 合 一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豪 特 公 司 管 理 人 。 豪 特 公 司 债 权 人 应 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 前 ，向 管 理 人 浙 江 合 一 律 师 事 务
所 [ 地 址 ：瑞 安 市 万 松 东 路 安 阳 大 厦 1125 室 ；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诸 葛 诺 曼
（13806806200） 、 联 系 人 ： 陈 莉 娜
（13616614232）〕申 报 债 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豪特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上午 08 时 3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豪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 1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凤凰航空包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凤凰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
现凤凰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
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温州城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裁定受理凤凰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
务所为凤凰公司管理人。

因凤凰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黄光峰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
书 和 债 务 人 义 务 通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凤 凰 公 司 应 在 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凤凰公司的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凤凰公司的债务承
担清偿责任。

凤凰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前，
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
安阳街道安福路 28 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
人：吴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凤凰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上午 08 时 3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凤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 16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维多利进出口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维多利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
维多利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
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涂凤翠的同
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
裁定受理维多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指定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为维多利公
司管理人。

因维多利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郑九
芳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
书和债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维多利公司应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未提交的，维多利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维多利公司的债务承
担清偿责任。

维 多 利 公 司 债 权 人 应 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
前，向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
万松东路安阳大厦 1125 室；邮政编码：325200；联
系人：诸葛诺曼（13806806200）、联系人：陈莉娜
（1361661423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维多利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上午 08 时 3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维多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 99号之二

因温州中雷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执行
本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
配完结破产财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
分配报告，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
认为，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 月 4 日裁定终结
温州中雷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破 30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的申请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裁定受理浙江恒邦工
具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指定浙江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浙江恒邦工具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恒
邦工具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3 月 1

日前，向浙江恒邦工具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申
报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香槟左岸 1 组团
2 幢 704 室，邮编：325000；联系人：鲁呈丹；联系
电 话 ：177068786350）申 报 债 权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不 得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浙 江 恒
邦 工 具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浙江恒邦工具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下午 15：30 在浙
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八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破 31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
的申请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裁定受理乐清市永威
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指定浙江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浙江恒邦工具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乐清市永
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3 月 1 日
前，向乐清市永威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地
址：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香槟左岸 1 组团 2 幢
704 室，邮编：325000；联系人：鲁呈丹；联系电话：
17706878635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乐清市永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乐清市永威电子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下午 14：30 在浙
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八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778号

郑晓文、郑兵林、徐军：本院审理原告乐清
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郑晓文、
郑兵林、徐军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 终 结 。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82
民 初 477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6民破4号之一

2018 年 4 月 8 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叶德者、
温州合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 平 阳 县 浙 瓯 帝 豪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查明，债务人平阳县浙瓯帝豪汽车有限公司
现 有 破 产 财 产 为 66000 元 ，不 足 以 清 偿 全 部 债
务。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本院认
为，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结后，应当及时向人民
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人民法院裁
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
日起 15 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 条第
一款、第 120 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裁定宣告平阳县浙瓯帝豪汽车有限公司
破产，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裁定终结平阳县浙瓯
帝豪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破 22号之二

2018 年 8 月 22 日，本院根据王建胜的申请裁
定受理永嘉县豪嘉利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现查明，永嘉县豪嘉利鞋业有限公司的破产
财产已经分配完结。本院认为，永嘉县豪嘉利鞋
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管理人请
求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
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裁定终结永嘉县
豪嘉利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2民初4617号

平湖市家美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
湖市志发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482 民初 4617 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中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陶开群：本院受理原告丁立群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398号

田惠明:本院受理原告王战新与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初 33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146号

朱为根:本院受理原告熊建香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503 民初 41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5196号

董红玉：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华泰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董红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调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5183号

叶玉燕：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华泰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叶玉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调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4328号

黄轩：原告韩旭与被告黄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02 民
初 143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黄
轩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韩旭
借款 67 万元并支付利息（自 2017 年 3 月 12 日按
月利率 2%计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 受 理 费 5250 元（减 半 收 取），由 被 告 黄 轩 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4399号

雷杰：本院受理原告谢春燕与被告雷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82 民初 14399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一、被告雷杰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
内返还原告谢春燕货款 14100 元并赔偿逾期利息
损失（从 2018 年 8 月 16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
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谢春燕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6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雷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3884号

汤文勇：本院受理原告朱波与被告汤文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本金 30000 元及利息 1500 元（从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千分之五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
止，之后利息仍按月利率千分之五计算至清偿
之日止）；被告承担代理费 3000 元及本案全部
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通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次日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4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旺苍合众化工有限公司等37笔不良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2018年11月18日）,债权总额为1058329360.94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
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571-8667874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6678742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邮编：3100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务人

旺苍合众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中杰纤维有限公司

浙江格拉威宝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嘉悦石化有限公司

和平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九星科技有限公司

星辉不锈钢有限公司

浙江嘉名锁业有限公司

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司

浙江省缙云仙都仪表有限公司

缙云县华辉照明有限公司

丽水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本金）

28,737,368.97

21,797,426.00

23,629,469.90

6,455,466.68

21,624,110.56

2,319,697.41

3,028,537.37

2,975,737.59

2,752,589.17

3,334,602.84

1,829,790.55

6,910,518.30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青海物产康宁再生合金有限公司

青海非凡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桑普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海联成品油零售有限责任公司

许昌金博利箱包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国润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华垦油脂有限公司

新乡锦绣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生之源数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顺达塑料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创兴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曌晟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0.00

30,000,000.00

1,183,046.28

242,580,000.00

15,000,000.00

25,350,000.00

3,365,024.25

30,000,000.00

7,000,000.00

28,846,316.07

28,480,438.83

18,307,128.54

90,000,000.00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厦门市金炎阳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上好仁真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优必德工贸有限公司

聚祥（厦门）淀粉有限公司

厦门南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市晋辉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旭庄进出口有限公司

泉州市泉港宏力鞋业有限公司

龙岩市凤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龙岩市时兴家居事业有限公司

龙岩市金源工贸有限公司

龙岩日中天贸易有限公司

7,999,993.19

800,000.00

7,999,999.88

127,080,349.85

29,919,496.09

58,123,950.25

29,943,483.35

74,768,040.79

7,588,648.43

9,982,558.38

27,292,477.79

1,323,093.63

1,058,329,360.94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市永耐紧固件有限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温州市永耐紧固件
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市永耐紧固件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
务。温州市永耐紧固件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市永耐紧固件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689503、15356250555

单位：人民币、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市永耐紧固件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企业名称

浙江大宇轻工机械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18年11月21日）

11662181.86

欠息（暂计至2013年06月30日）

269754.55

担保人

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钻宝锁业有限公司、温州大盾鞋业有限公司、孙玉柱、孔海红
抵押人：洞头县华信水产有限公司


